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教職員工請假辦法

第一條 本校教職員工之給假，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

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有左列情形者，得申請給假：


一、因事必須親自處理者，得請事假(每學年合計准予七日)，但須事先辦理請假手續，如因臨時


事故或生病無法到校者，需於當日七：四五分(夜校十四：三0分)前以電話向人事室請假，並

           覓妥代理人代辦請假手續（日校代理導師職務者，應於早上七點三十五分到校，夜校代理行政

           職務者應於下午二點三十分到校）電話請假時數一次至少四小時，代辦請假者需於當日下列時

           間內完成辦理請假手續，否則請假人未到校部份均以曠職議處。　　　　   　


(一) 日校教職員工：


１ 教師：上午八時前至處室主任以及教務處教學組完成簽章手續，並於當日上午十一時三


0分前完成所有應辦之請假手續(夜校教師在日校有課者亦同)。


２ 職工：上午八時前至處室主任完成簽章手續，並於當日上午十一時三0分前完成所有應


辦之請假手續。


(二) 夜校教職員工：


１ 教師：下午三時三0分前至校務主任及教務組及訓導組完成簽章手續，並於當日下午四


時三0分前完成所有應辦之請假手績(日校教師在夜校有課者亦同)。


２ 職工：下午三時三0分前至校務主任完成簽章手續，並於當日下午四時三0分前完成所


有應辦之請假手續。

           已辦妥請假手續，但當日已到校上班，則予以註銷．


二、因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，得請病假(每學年合計准予廿一日)，病假超過二天者，須全民健保特


約醫療機構證明，如臨時病重無法到校者，比照前條條文辦理；因患重病非短期間所能治療，


在五天內經全民健保特約醫療機構證明屬實，經校長核准得延長之，其延長時間以十二個月內


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六個月，經累計滿六個月尚未治癒且合於退休、資遣規定人員，則辦理退休、


資遣，不合退休、資遣規定人員，得予留職停薪，超過一年尚未治癒者，則應予解聘，以資限


制，且不得向校方提出任何補助款之要求。


前項第一、二款所定准請事、病假日數，凡到職不滿一年者在該年內按在職日數比例計算。


三、因結婚者，給婚假七天(含星期日及例假日)，不得分開請假，以結婚當日開始計算。


四、因分娩者，給分娩假四十二天(含星期日及例假日)，不得分開請假，並須附全民健保特約醫療


機構證明。


五、流產者懷孕五至七個月給連續流產假十四天，懷孕三至五個月給連續流產假七天，懷孕三個月


以下給連續流產假三天，以上給假日數均含星期日及例假日，不得分開請假，並須附全民健保


特約醫療機構證明。


六、親屬死亡依下列標準給喪假：


１ 父母、養父母、繼父母、配偶(十四天)


２ 祖父母、配偶之父母、養父母或繼父母及子女(七天)


３ 曾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配偶之祖父母及兄弟姊妹(三天)


並得依實際需要在﹁七七﹂四十九天內分次請喪假，但其合計日數仍不得超過規定之喪假日數。


七、遭遇不測之天災人禍者，得視實際情形，經校長核准給予特別假。


八、由學校派遣公出者，經核准給予公假。

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請假，需自覓職務代理人且應經單位主管之同意，必要時單位主管得逕行派員代理。

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工到校後請假，必須先辦妥請假手續方可離校，未經准假擅自離校均以曠職論，若特殊


事故至少需經單位主管同意始可離校，再由職務代理人依規定辦妥請假手續。

第五條 教職員工在超過規定出勤打卡時間二十分鐘(含)以內打卡者，可以請事假一小時，或登記遲到乙次，


二十分鐘以後未打卡部份視為曠職(以小時計)，但超過打卡時間五分鐘(含)內者，准以登錄處理，          

        全學年合計以不超過二十分鐘，超過者依上述規定處理。

第六條 學年內事假以壹星期(七日)為限，其超過部份按日(不滿一日以一日計)扣除薪津(含本俸、學術研


  究費或專業津貼、主管津貼)，鐘點費之扣付則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費給付辦法辦理。

第七條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修訂，呈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。

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經校長同意得隨時增定修改。

七十八年 二 月 廿 日 初訂


八十三年 三 月廿四日 第一次修訂


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二次修訂


八十八年 九 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


八十九年 一 月廿八日 第四次修訂             九 十年  一 月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


九 十年  二 月十四日 第六次修定








